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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经费的

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度

大水坑镇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4年盐池县部门预算的通

知》（盐财〔预〕指标〔2024〕00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

达我镇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经费 12.472万元。主要用于 2024年

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各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我镇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专项经费共计12.472万元，

于 2024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12.472万元，资金到位

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辖区 18个村（社区）25028名村民自

治、村务公开、政策宣传活动等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方面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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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项相关支出。主要支出有党建宣传，基层政权建设和宣传等。

主要服务于全镇居民，开展三农，扶贫，镇区建设和基本设施的

保障。

3.资金管理情况。

2024 年我镇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经费按照《盐池县专项资

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执行

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

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

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村民自治工作完成率、党建、组织、宣传

等工作的完成率、基层组织建设完成率 100%。我镇按照年初制

定目标实行，完成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等经济支出。

（2）质量指标：村民自治工作符合管理要求，党建、组织、

宣传等工作符合考核要求。完成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各项工作，

保障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各项工作高效运转，我镇基本完成年初

制定目标。

（3）时效指标：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各项工作及时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年初安排

12.472 万元，财政下拨 12.472 万元，现已全部支付。其中基层

政权和社区建设共 12.472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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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效益：稳步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

（2）可持续影响：基层组织的可持续性保持长期稳定。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基层组织和政权建设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

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基层组织和政权建设

的满意度为 90%，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2024 年我镇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项目资金，达到了绩效目

标。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并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4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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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经济建设与服务经费的

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度

大水坑镇经济建设与服务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4年盐池县部门预算的通

知》（盐财〔预〕指标〔2024〕00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

达我镇经济建设与服务经费 9.9776万元，主要用于 2024年经济

建设与服务各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我镇经济建设与服务经费 9.9776万元，于 2024年通

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9.9776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辖区 15个村的经济建设与服务方面的

经费及各项相关支出。主要内容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民族团结、

产业结构、乡村振兴、群众的文化活动和安全等宣传及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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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促进

政府及群众之间的关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切实解决

我镇居民实实在在的问题，提高我镇所有居民的幸福指数。

3.资金管理情况。

2024 年我镇经济建设与服务经费资金按照《盐池县专项资

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执行

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

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

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经济建设与服务工作完成率、乡村振兴管

理工作完成率、壮大村集体工作完成率、乡村建设工作计划完成

率、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完成率达 100%，基本完成制定任务。

（2）质量指标：各村和社区在基层工作的最前沿，是党和

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年初计划经济建设与服务工作验

收合格率、乡村振兴工作考核合格率、壮大村集体工作验收合格

率、村乡建设工作验收合格率、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验收合格率

达 98%，基本完成预期目标。

（3）时效指标：预计年底及时完成经济建设与服务各项工

作，我镇及时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经济建设与服务经费年初安排

9.9776 万元，财政拨付 9.9776 万元，现已全部支付。其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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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服务各项工作经费 9.9776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稳步增加基层治理能力。

（2）社会效益：显著提升经济建设与服务能力。

（3）可持续影响：长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经济建设与服务建设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

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经济建设与服务的满

意度 93%，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 年我镇经济建设与服务建设项目资金，达到了绩效目

标。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5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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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经费的绩效

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

度大水坑镇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4年盐池县部门预算的通

知》（盐财〔预〕指标〔2024〕00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

达我镇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经费 12.472万元，主要用于生态建

设与环境治理各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我镇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经费 12.472万元，于 2024

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12.472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辖区 15个村的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方

面的经费及各项相关支出。主要内容为整治农村环境，维修镇区

基本设施，加强环保宣传等各项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工作，让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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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群众保护环境，维护共同家园，为本镇城镇及农村居民提供一

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3.资金管理情况。

2024 年我镇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经费严格按照《盐池县专

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

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

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

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环境卫生整治覆盖 15个行政村，环境生态

保护工作完成率达 100%，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2）质量指标：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符合管理要求、环境生

态保护工作符合管理要求，环境生态违法事件发生数 0次，基本

完成目标。

（3）时效指标：2024年底已完成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各项

工作，及时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经费年初

安排 12.472万元，财政拨付 12.472万元，现已全部支付。其中

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各项工作经费 12.472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有效提升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2）生态效益指标：空气质量优良保持安全 PM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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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持续影响：对建设美丽乡村发挥作用，长期坚持。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资金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

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的满

意度为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 年我镇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项目资金，达到了绩效目

标。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5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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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社会管理创新

民族团结与综合治理经费的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大水坑镇

2024年度社会管理创新、民族团结与综合治理经费绩效自评情

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4年盐池县部门预算的通

知》（盐财〔预〕指标〔2024〕00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

达我镇社会管理创新、民族团结与综合治理费 12.472万元；主

要用于社会管理创新、民族团结与综合治理各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我镇社会管理创新与综合治理经费 12.472万元，于

2024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12.472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辖区 15个村的社会管理创新、民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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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与综合治理方面的各项相关支出。主要内容是深入开展平安乡

镇创建活动，完善重点路段，维修镇区基本设施，宣传制作安装

安全警示牌，促进团结发展，建设共同家园，为本镇城镇及农村

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3.资金管理情况。

2024 年我镇社会管理创新、民族团结与综合治理经费严格

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

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

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

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综合治理工作完成率、民族团结工作完成

率、社会管理工作完成率、平安乡镇工作完成率、信访工作完成

率达 100%，基本完成目标。

（2）质量指标：各村和社区作为基层工作的最前沿，是党

和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全年综合治理工作验收合格

率、平安乡镇创建验收合格率、信访工作考核验收合格率达

100%，社会矛盾排查调解率达 98%，社会治安事件较上年下降，

基本完成目标。

（3）时效指标：2024年底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社会管理创新、民族团结与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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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治理经费年初安排 12.472万元，财政拨付 12.472万元，现已

支付 12.472 万元。其中社会管理创新、民族团结与综合治理各

项工作经费 12.472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宣传教育普及人数 24944人，农民法制意

识逐步提升，人民群众社会安全感进一步加强，社会管理能力显

著提升。

（2）可持续影响：群众安全意识得到提升，社会治安环境

优化。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社会管理创新与综合治理资金开展情况和整体社会

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社会管理创新与综合

治理情况满意度为 91%，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年我镇社会管理创新、民族团结与综合治理项目资金，

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

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4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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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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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农业与农村经济建设经费的绩效

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度

大水坑镇农业与农村经济建设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4年盐池县部门预算的通

知》（盐财〔预〕指标〔2024〕00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

达我镇农业与农村经济建设经费 12.472万元，主要用农业与农

村建设各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我镇农业与农村经济建设经费 12.472万元，于 2024

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12.472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辖区 15个村的农业与农村经济方面的

经费及各项相关支出。主要内容为宣传制作安装，宣传乡村振兴

发展战略布局，加强文化振兴建设，让广大群众知政策，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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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共同发展农村经济，让村民增收。

3.资金管理情况。

2024 年我镇农业与农村经济建设经费严格按照《盐池县专

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

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

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

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年初制定各项农业与农村管理任务完成率

达 100%，基本完成目标。

（2）质量指标：符合农业与农村管理质量要求，基本完成

目标。

（3）时效指标：2024年底已完成农业与农村建设各项工作

及时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农业与农村经济建设经费年初

安排 12.472万元，财政拨付 12.472万元，现已支付 12.472万元。

其中农业与农村管理工作经费 12.472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持续增强农业农村发展。

（2）可持续影响：农业与农村建设持续发挥作用，长期坚持。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农业与农村经济建设资金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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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农业与农村经济建设工作

的满意度为 92%，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 年我镇农业与农村经济建设项目资金，达到了绩效目

标。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5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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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路灯管理维护经费的绩效

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度

大水坑镇路灯管理维护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4年盐池县部门预算的通

知》（盐财〔预〕指标〔2024〕00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

达我镇路灯管理维护经费 15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大水坑街道路

灯电费及水冲式公厕、旱厕电费，确保街道道路照明有保障，构

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政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 年我镇路灯管理维护经费 15 万元，于 2024 年通过财

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15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辖区的路灯管理维护及各项相关支

出。主要内容为支付大水坑街道路灯电费及水冲式公厕、旱厕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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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确保街道道路照明有保障。

3.资金管理情况。

2024 年我镇路灯管理维护经费资金严格按照《盐池县专项

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号）文件，严格执

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

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

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维护路灯 468个。

（2）质量指标：路灯照明率、有效使用率达 96%，基本目

标完成。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路灯管理维护。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路灯管理维护经费年初安排 15

万元，财政下达 15万元，现已支付 15万元。其中：路灯管理维

护经费 15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效果显著。

（2）可持续影响：为群众夜晚出行提供便利并长期坚持。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路灯管理维护资金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

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路灯管理维护的满意度为 94%，

达到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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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 年我镇路灯管理维护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

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7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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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关于“2001年宋玉峰伤残”案
赔偿金的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度

大水坑镇“2001 年宋玉峰伤残”案赔偿金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情况

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池县 2024年财政预算划转通知书》

（盐财预〔存量〕2024第 039 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批复下

达我镇“2001年宋玉峰伤残”案赔偿金项目资金 51.37474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 年我镇“2001 年宋玉峰伤残”案赔偿金项目资金共计

51.37474万元，于 2024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51.37474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2001年宋玉峰伤残”案赔偿。主要用于解决大

水坑镇居民宋玉峰乘坐甄志斌驾驶三轮农用车经过镇区架设在

公路上的铁栏杆时，因躲避对面来车发生交通事故构成二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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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通过承担 60%赔偿责任，居民宋玉峰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

得到解决，有效保障伤残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维护其合法权益。

3.资金管理情况。

2024年我镇“2001 年宋玉峰伤残”案赔偿金按照《盐池县专

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要求，

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

按照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

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我镇按照年初制定目标实行，赔偿金指标

完成率 100%，完成“2001年宋玉峰伤残”案赔偿金支出。

（2）质量指标：按照《盐池县 2024年财政预算划转通知书》

（盐财预〔存量〕2015第 39号）文件要求，完成“2001年宋玉

峰伤残”案赔偿金支出工作，有效保障伤残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维护其合法权益，我镇已完成年初制定目标。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2001年宋玉峰伤残”赔偿金年

初安排 51.37474万元，财政下拨 51.37474万元，现已全部支付。

其中赔偿金和受理费分别为 50.36514 万元、1.0096 万元，共计

51.37474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稳步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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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持续影响：伤残人员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受赔偿人满意度进行调查，群众赔偿金满意度为

100%，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2024年我镇“2001 年宋玉峰伤残”赔偿金项目资金，达到了

绩效目标。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并提高资金的

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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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

的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

大水坑镇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年度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4年盐池县部门预算的通

知》（盐财〔预〕指标〔2024〕001号）文件，县财政局下达我

镇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 5万元。主要用于人大主席团宣传政策、

收集议案建议、开展监督检查、考察调研等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我镇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共 5万元，于 2024年通过

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5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大水坑镇人大主席团工作相关方面支

出。主要包括打造人大代表联络站、制作人大活动宣传品、开展

监督检查、考察调研和收集议案建议涉及租车等相关费用。有力



— 24—

支持保障人大主席团依法履职，有效监督促进全镇重点工作开

展，使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更加深入。

3.资金管理情况。

2024 年我镇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严格按照《盐池县专项资

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要求，严格

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

按照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

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严格按照年初制定的 2024年人大主席团监督计

划和人大代表工作计划，组织代表学习培训、观摩调研、意见建

议征集座谈、主席团会议，并组织召开大水坑镇人民代表大会。

全年人大代表活动完成率达到 100%。

质量指标：人大代表活动符合规定要求。

时效指标：人大代表工作及时完成。

成本指标：2024 年我镇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年初安排 5 万

元，财政拨付 5万元，支付 4.28843万元用于印刷、购买公文包、

笔记本、签字笔等费用，剩余资金 0.71157万元财政已收回。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效益：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职能，效果显著。

可持续影响：提高人大代表履职的积极性，并长期坚持。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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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镇围绕群众对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

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大水坑人大主席团工

作的满意度为 94%，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 年我镇人大主席团资金，总体达到了绩效目标，但资

金利用率不高。下一步，人大主席团将制定更完善深入资金使用

计划和方案，确保资金得到高质高效利用。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5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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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大水坑村乡村振兴示范村

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资金的
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度

大水坑镇大水坑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的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池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年地方政

府新增一般债券资金预算指标（第二批）的通知》（盐财〔预〕

指标〔2024〕296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镇地方政府新

增一般债券资金 580万元，主要用于 2024年大水坑村乡村振兴示

范村建设。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 年我镇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资金共计 580 万元，于

2024 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580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实施我镇大水坑村南环路供热管网工程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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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路农村电网改造提升工程。

3.资金管理情况。

2024 年我镇大水坑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

券资金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

13 号）文件，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

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

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

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南环路供热管网工程，新建 DN250供热一

级主管网共 1050米，位于大水坑村西组裕民南街（中心广场十

字路口）至南环路公厕，开挖路面 1050米及恢复路面等；新建

200㎡换热站 1座；新建 DN125二级管网 800米，开挖路面 1000

米，入户分支管 210米及阀门检查井 21座，开挖路面 210米等。

南环路农村电网改造提升工程，对大水坑村 201省道大麻路十字

路口至南环路西 620米电路、通信飞线进行整治，敷设电缆地埋

管道 620m 5 根（CPVC110）,敷设通信地埋管道 620m 2 根（7

孔梅花管 32*7HDPE），新建电缆井 16座，通信线缆手孔井 15座。

（2）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3）时效指标：我镇于 2024年 11月及时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资金年

初安排 580 万元，财政下拨 580 万元，现已支付 560.440184 万

元，剩余 19.559816万元已上缴财政。其中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

券资金共 560.4401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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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创业能力。

（2）可持续影响：提升辖区公共服务设施服务水平和人居

环境质量等。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资金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效

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大水坑村乡村振兴示范

村建设的满意度为 98%，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2024年我镇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

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并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5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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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大水坑镇路长制及农村公路养护经费

的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

路长制及农村公路养护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农村公路“路长制”及日常

养护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盐财〔建〕指标〔2024〕333号）

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镇大水坑镇路长制及农村公路养护经

费 20万元。主要用于 2024年度大水坑镇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各项

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水坑镇路长制及农村公路养护经费共计 20万元，于 2024年

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20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 年辖区农村公路的运营及路域环境整

治，保障路面畅通，方便群众安全出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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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管理情况。

水坑镇路长制及农村公路养护经费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监

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执行财经

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

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要

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15 个行政村 29 条乡村道路日常养护完成

率 100%。

（2）质量指标：2024年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3）时效指标：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于 2024年 12月底

前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水坑镇路长制及农村公路养护经费年初安

排 20万元，财政下拨 20万元，现已全部支付。其中农村公路日

常养护共 2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为广大群众营造一个环境好、安全有保障

的交通环境。

（2）可持续影响：公路使用寿命显著延长。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和整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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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农村公路日常养护

的满意度为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2024 年大水坑镇路长制及农村公路养护项目资金，达到了

绩效目标。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并提高资金的

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7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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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大水坑镇重点小城镇建设方案、建设专项

规划（2024-2035）编制项目的
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大

水坑镇重点小城镇建设方案、建设专项规划（2024-2035）编制

项目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池县 2024年财政预算划转通知书》

（盐财预〔存量〕2024第 120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

镇大水坑镇重点小城镇建设方案、建设专项规划（2024-2035）

编制项目经费 98万元。主要用于编制盐池县大水坑镇重点小城

镇建设方案、盐池县大水坑镇重点小城镇建设专项规划

（2024-2035）。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盐池县大水坑镇重点小城镇建设方案、建设专项规划

（2024-2035）编制项目经费共计 98万元，于 2024 年通过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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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98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大水坑镇重点小城镇建设方案、建设专项规划

（2024-2035）编制项目。

3.资金管理情况。

大水坑镇重点小城镇建设方案、建设专项规划（2024-2035）

编制项目经费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

〔2015〕13 号）文件，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

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

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

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编制盐池县大水坑镇重点小城镇建设方案

1 册 8 本，编制盐池县大水坑镇重点小城镇建设专项规划

（2024-2035）1册 8本。

（2）质量指标：大水坑镇重点小城镇建设方案、建设专项

规划（2024-2035）编制项目合格率 100%。

（3）时效指标：大水坑镇重点小城镇建设方案、建设专项

规划（2024-2035）编制项目于 2024年 9月底前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大水坑镇重点小城镇建设方案、建设专项

规划（2024-2035）编制项目年初安排 98 万元，财政下拨 98万

元，实际支付 67.69万元。大水坑镇重点小城镇建设方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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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规划（2024-2035）编制项目费用共 67.69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重点小城建设任务的全面落实，持续改善

辖区公共服务设施。

（2）可持续影响：群众内生动力有效激发。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大水坑镇重点小城镇建设方案、建设专项规划

（2024-2035）编制项目开展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度等各

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重点小城镇建设规划项目的满意度为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大水坑镇重点小城镇建设方案、建设专项规划（2024-2035）

编制项目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3.9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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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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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经费的

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 2024年农村公路养护资

金预算指标的通知》（盐财〔建〕指标〔2024〕378号）、（盐

财〔建〕指标〔2024〕424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镇 2024

年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经费 30万元，主要用于 2024年度大水坑镇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各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 年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经费共计 30 万元，于 2024 年通

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30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 年辖区农村公路的运营及路域环境整

治，保障路面畅通，方便群众安全出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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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管理情况。

2024 年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经费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

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执行财经纪

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

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

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15 个行政村 29 条乡村道路日常养护完成

率 100%。

（2）质量指标：2024年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3）时效指标：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于 2024年 12月底

前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年初安

排 30万元，财政下拨 30万元，现已全部支付。其中农村公路日

常养护共 3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为广大群众营造一个环境好、安全有保障

的交通环境。

（2）可持续影响：公路使用寿命显著延长。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和整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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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农村公路日常养护

的满意度为 8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2024年我镇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

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并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7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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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盐池县大水坑镇危窑危房改造项目经费的

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危

窑危房改造项目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调整和下达 2024年农村危房危窑

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盐财〔社〕指标〔2024〕438号）文件

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镇盐池县大水坑镇危窑危房改造项目经费

27万元，主要用于 2024年度大水坑镇危窑危房改造项目。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盐池县大水坑镇危窑危房改造项目经费共计 27 万元，于

2024 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27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辖区危窑危房改造项目。

3.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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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大水坑镇危窑危房改造项目经费按照《盐池县专项资

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执行

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

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

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完成 9户危窑危房改造。

（2）质量指标：盐池县大水坑镇危窑危房改造项目合格率

100%。

（3）时效指标：盐池县大水坑镇危窑危房改造项目于 2024

年 12月底前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盐池县大水坑镇危窑危房改造改造项目年

初安排 27万元，财政下拨 27万元，现已全部支付。其中支付危

窑危房改造补助费用共 27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改善农村居民住房安全，提升群众居住品质。

（2）可持续影响：实现安全住房有保障。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盐池县大水坑镇危窑危房改造项目开展情况和整体

社会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农户对危窑危房改造项

目的满意度为 100%，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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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大水坑镇危窑危房改造项目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9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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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农村公路路长制以奖代补资金

的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

农村公路路长制以奖代补资金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村村通”客运补贴及“路

长制”工作经费的通知》（盐财〔建〕指标〔2024〕500号）文

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镇农村公路路长制以奖代补资金经费

15万元，主要用于 2024年度大水坑镇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各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农村公路路长制以奖代补资金共计 15万元，于 2024年通过

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15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 年辖区农村公路的运营及路域环境整

治，保障路面畅通，方便群众安全出行等。

3.资金管理情况。



— 43—

农村公路路长制以奖代补资金经费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监

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执行财经

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

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要

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15 个行政村 29 条乡村道路日常养护完成

率 100%。

（2）质量指标：2024年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3）时效指标：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于 2024年 12月底

前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农村公路路长制以奖代补资金经费年初安

排 15万元，财政下拨 15万元，现已全部支付。其中支付农村公

路日常养护共 15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为广大群众营造一个环境好、安全有保障

的交通环境。

（2）可持续影响：公路使用寿命显著提高。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农村公路路长制以奖代补资金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

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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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为 90%，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农村公路路长制以奖代补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我

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并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7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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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行政执法工作经费的绩效

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度

大水坑镇行政执法工作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4年盐池县部门预算的通

知》（盐财〔预〕指标〔2024〕00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

达我镇行政执法工作经费 5万元。主要用于行政执法各项工作，

完成法治宣传，监督检查等各项工作任务，确保社会经济有序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我镇行政执法工作经费 5万元，于 2024年通过财政

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5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行政执法各项工作费用。

3.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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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镇行政执法工作经费严格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

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执行财

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

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

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执法工作完成率 100%。

（2）质量指标：有责投诉次数 0次，执法工作规范开展，

基本目标完成。

（3）时效指标：执法工作完成及时。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行政执法工作经费年初安排 5

万元，财政下达 5万元，现已支付 5万元。其中：行政执法工作

经费 5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宣传教育普及 24944人，社会法治意识显

著增强，违法案件较上年下降。

（2）生态效益：执法机制的可持续性，违法案件的整改落

实率 100%。

（3）可持续影响：群众对行政执法工作的满意度为 92%。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行政执法工作经费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

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行政执法工作的满意度为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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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 年我镇行政执法工作经费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下

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3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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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民兵应急分队工作经费的绩效

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大

水坑镇民兵应急分队工作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4年盐池县部门预算的通

知》（盐财〔预〕指标〔2024〕00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

达我镇民兵应急分队工作经费 2.5万元。主要用于基层民兵应急

分队应急救灾训练、救灾救急、征兵等各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我镇民兵应急分队工作经费 2.5万元，于 2024年通

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2.5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基层民兵应急分队应急救灾训练、阵

地建设、征兵等各项工作。

3.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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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镇民兵应急分队工作经费严格按照《盐池县专项

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号）文件，严格执

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

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

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应急救灾计划完成率、训练完成率、征兵

工作完成率达 100%。

（2）质量指标：应急救灾训练合格率达 100%，征兵工作符

合规定要求，基本目标完成。

（3）时效指标：民兵应急工作及时完成。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民兵应急分队工作经费年初安

排 2.5 万元，财政下达 2.5 万元，现已支付 2.5 万元。其中：民

兵应急分队工作经费 2.5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维护乡镇治安，效果显著，加强国防建设。

（2）可持续影响：应对突发性灾害事件的保障能力，长期

加强。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民兵应急分队工作经费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及

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满意度为 92%，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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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我镇民兵应急分队工作经费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

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4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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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禁牧工作经费的绩效

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度

大水坑镇禁牧工作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4年盐池县部门预算的通

知》（盐财〔预〕指标〔2024〕00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

达我镇禁牧工作经费 15万元。主要用于禁牧宣传、监督检查、

考核验收等，因禁牧宣传、监督检查、考核验收等一系类工作

15万元经费用罄，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池县 2024年财政预算

划转通知书》（盐财预〔存量〕2024 第 185 号）文件精神，向

财政再次申请了 2.7185 万元用于之后的禁牧工作。现已支付禁

牧工作费用共 17.7185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我镇禁牧工作经费 17.7185万元，于 2024年通过财

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17.7185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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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禁牧宣传、监督检查、考核验收等。

3.资金管理情况。

2024 年我镇禁牧工作经费严格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

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执行财经纪

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

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

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禁牧工作完成率达 100%，禁牧督查全覆盖。

（2）质量指标：禁牧覆盖率达 100%，被检查通报次数计划

0 次，全年实际通报 7 次，因 2024 年开展禁牧专项治理以来，

全面加强了禁牧管理工作，通过此次专项治理所暴露出的问题，

今后将根据问题找出短板进一步加强禁牧管理工作。

（3）时效指标：禁牧各项工作及时完成。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禁牧工作费用 17.7185万元，

财政下达 17.7185万元，现已支付 17.7185万元。其中：禁牧工

作费用 17.7185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草原生态保护意识不断提高。

（2）生态效益：植被恢复情况效果显著。

（3）可持续影响：禁牧管理工作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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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禁牧工作费用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度等

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禁牧工作的满意度为 98%，达到了预

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 年我镇禁牧工作费用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

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89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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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盐池县供热有限公司托管运营大水坑镇集

中供热项目资金的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 号）文件要求，现就开展我

县 2024年供热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池县 2024年财政预算划转通知书》

（盐财预〔存量〕2024 第 019 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

镇集中供热项目经费 176.5 万元，主要用于 2024 年集中供热项

目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我镇集中供热项目经费经费共计 176.5万元，于 2024

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176.5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大水坑镇集中供热服务。主要支出有

燃料费用、设备维护与修理、人工费用等。主要服务于全镇居民，

满足大水坑镇百姓供热需求，保障公司正常运营，增强群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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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4 年我镇集中供热项目经费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

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执行财经纪

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

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

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保障 2023-2024采暖期燃煤供应 3100吨，我

镇按照年初制定目标完成燃煤供应约 3000吨，基本完成年初制

定目标。

(2)质量指标：供暖公司供暖达到室内温度达到法定标准

18℃，保证居民供暖需求，实际供暖≥20.0℃，满足居民供暖需

求，完成年初制定目标。

(3)时效指标：集中供暖各项工作完成及时。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集中供热项目经费年初安排 176.5

万元，财政下拨 176.5万元，现已全部支付。其中集中供暖项目

共 176.5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可收回采暖费 120万元。

(2)社会效益：满足群众法定供热期前后的供热需求。

(3)生态效益：达到国家规定环保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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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持续影响：增强群众幸福获得感。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集中供暖资金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度等

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集中供热项目的满意度为 90%，达到

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年我镇集中供暖项目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我

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并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6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4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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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大水坑镇监测对象扶持项目（户)

绩效自评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

大水坑镇监测对象扶持项目（户）工作经费绩效自评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 2024年中央和自治区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额通知》盐财〔农〕指标〔2024〕

451号文件要求，下达 2024年大水坑镇监测对象扶持项目（户）

资金 7.5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大水坑镇监测对象扶持项目（户）实际到位资金 7.5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该项目按照资金使用和支付进度要求，已全部落实到位。截

至目前实际支出 6.23万元，用于 2024年大水坑镇监测对象扶持

项目（户），资金支付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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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自治区财政厅乡村振兴局发改委 民委农业农村厅林草

局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宁财(农)发〔2021〕268号）文件要求，严格

执行会计核算、账务处理等制度规范，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项

目年初安排资金 7.5万元，项目资金实际支出 6.23万元，资金开

支范围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协议执行，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

支付与预算相符，剩余项目资金 0.87 万元，因监测对象丁宇预

计 2025年上半年扩大养殖规模，所以剩余资金继续补助监测对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监测对象帮扶户数 5户。

（2）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为 100%。

（3）时效指标：项目完成时间为 2023年 12月。

（4）成本指标：户均托管/补助资金 12460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着力提高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收入。

（2）社会效益：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3）可持续影响：有效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项目区群众和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

行调查，项目区群众满意度为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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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大水坑镇监测对象扶持项目（户）因部分农户享受

县级主导产业补助，导致监测对象产业扶持资金未能全额补助。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细化绩效目标表的指标设置。同时，注重项

目管理方面的培训工作，加快更新业务知识、提高业务和管理水平。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 96.7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下一年度项目立项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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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盐池县大水坑镇井沟村羊场“三通一平”

建设项目绩效自评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

井沟村羊场“三通一平”建设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池县 2024年财政预算划转通知书》

（盐财预〔存量〕2024第 027号）文件要求，下达井沟村羊场“三

通一平”建设项目资金 24.5554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井沟村羊场“三通一平”建设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24.5554 万

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该项目按照资金使用和支付进度要求，已全部落实到位。截

至目前实际支出 23.357987万元，用于井沟村羊场“三通一平”建

设项目的建设，资金支付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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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资金管理文件要求，我单位严格执行会计核算、账务处

理等制度规范，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项目年初安排资金 24.5554

万元，项目资金实际支出 23.357987万元，资金开支范围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及协议执行，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

符，剩余项目资金 1.197413万元，已上缴县财政。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电线杆数量 22个。

（2）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为 100%。

（3）时效指标：项目完成时间为 2023年 3月。

（4）成本指标：资金投入 23.357987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着力提高村集体经济产业收入。

（2）社会效益：周边养殖户用电条件得到改善。

（3）可持续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年限≥5年。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项目区群众和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

行调查，项目区群众满意度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井沟村羊场“三通一平”建设项目由于原材料及设备价格变

动，导致项目投入资金减少。下一步，我镇将持续细化绩效目标

表的指标设置。同时，注重项目管理方面的培训工作，加快更新

业务知识、提高业务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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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 97.8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下一年度项目立项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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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民政局民生微实事项目资金的

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民政局民

生微实事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调整民生微实事项目资金的通知》

（盐财〔社〕指标〔2024〕404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

镇民生微实事项目资金 9万元，主要用于民生微实事项目。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我镇民生微实事项目资金 9万元，于 2024年通过财

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9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我镇民生微实事项目，提升辖区硬件

设施，增加居民生活安全感和幸福感，营造良好的人居氛围。

3.资金管理情况。

2024 年我镇民生微实事项目资金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监



— 64—

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执行财经

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

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要

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对于辖区内部分公共区域实施建设，提升

辖区硬件设施，增加居民生活安全感和幸福感，营造良好的人居

氛围。

（2）质量指标：民生微实事项目验收合格率达 100%，资金

管理使用中没有发现违纪违规问题。

（3）时效指标：2023 年 12 月底前及时完成民生微实事项

目建设工作，我镇及时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民生微实事项目资金 9万元，

财政拨付 9万元，现已全部支付。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辖区居民便利性和满意度显著提高。

（2）可持续影响：不断完善民生微实事项目相关制度。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 2024年民生微实事项目实施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及

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 2024年民生微实事项目的

满意度为 98%，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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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镇民生微实事项目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

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9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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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资金

的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度

大水坑镇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资金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池县 2024年财政预算划转通知书》

（盐财预〔公共预算〕2024第 002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

达我镇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经费 9万元。主要用于 2024

年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 年我镇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资金共计 9 万元，

于 2024 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9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辖区 18个村（社区）元旦春节慰问暨

送温暖活动经费支出，主要用于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进千家万



— 67—

户，保障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元旦、春节。

3.资金管理情况。

2024 年我镇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资金按照《盐池县

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

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

照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

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应救尽救，确保有困难的群众能及时得到

救助。我镇按照目标实行，已完成对困难群众的慰问救助。

（2）质量指标：对受益对象进行资格审查，确保补贴发放

准确。

（3）时效指标：慰问送温暖资金及时发放率达 100%。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资

金安排 9万元，财政下拨 9万元，现已全部支付。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进千家万户，保障困

难群众和特殊群体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元旦、春节。

（2）可持续影响：体现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的

关心和关爱，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 2024年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资金使用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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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 2024年元

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的满意度为 98%，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2024年元旦春节慰问暨送温暖活动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

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并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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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补助资金的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大

水坑镇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支出绩效

自评工作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调整 2024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盐财〔教〕指标〔2024〕

36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镇 2024年中央支持地方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9万元。主要用于 2024年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各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共计

9 万元，于 2024 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9 万元，资金

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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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辖区 18个村（社区）创建大水坑镇区

公共文化体系，改善基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件，开展乡村文艺

演出，对农家书屋运行和维护，开展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人才

队伍建设。

3.资金管理情况。

2024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按照

《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

文件，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

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

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

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文化基础设施维护、人才队伍建设完成率

100%。我镇按照年初制定目标实行，完成文化基础设施维护、

人才队伍建设等经济支出。

（2）质量指标：乡村文艺演出活动完成率 98%，符合上级

下达指标要求，我镇基本完成年初制定目标。

（3）时效指标：乡村文艺演出活动 2024年 12月底前已全

部完成。

（4）成本指标：2024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补助资金年初安排 9万元，财政下拨 9万元，现已全部支付演

出服务费和人才队伍建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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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利用当地文化人才资源开展活动，促进地

方经济发展。

（2）可持续影响：文化氛围和地方经济明显提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效益及满意度

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满意度为 97%，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2024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达

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并提高资

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9.6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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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大水坑镇小产业补助项目（户）

绩效自评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我单位对 2024

年小产业补助项目项目（户）进行了自查自评，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池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年第八批

土地指标跨省调剂收入安排的支出预算通知》（盐财〔综〕指标

〔2024〕505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镇小产业补助项目

（户）339.386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大水坑镇2024年小产业补助项目（户）实际到位资金339.386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该项目按照资金使用和支付进度要求，已全部落实到位。截

至目前实际支出 339.232万元，主要对 15个村的产业进行扶持，

资金支付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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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4 年我小产业补助项目（户）工作经费按照《盐池县专

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

执行会计核算、账务处理等制度规范，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项

目年初安排资金 339.386万元，项目资金实际支出 339.232万元，

资金开支范围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协议执行，支付依据合规合

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剩余项目资金 0.154万元，已上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帮扶户数 2478户。

（2）质量指标：项目验收合格率为 95%。

（3）时效指标：项目完成时间为 2024年 12月前。

（4）成本指标：小产业兑付资金 339.232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受益农户户均增收 1500元。

（2）社会效益：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和发展信心。

（3）可持续影响：稳步提升受益农户收入。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居民和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

村民对该项目的满意度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大水坑镇 2024年小产业补助项目（户）未发生偏离绩效目

标。下一步，我镇将不断细化绩效目标表的指标设置。同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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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项目管理方面的培训工作，更新业务知识、业务水平和

管理水平。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 98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下一年度项目立项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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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农村公共厕所运行维护费的绩效

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

度大水坑镇农村公共厕所运行维护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4年盐池县部门预算的通

知》（盐财〔预〕指标〔2024〕00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

达我镇农村公共厕所运行维护费 15.1万元。主要用于镇区及农

村公共厕所的日常维修、清洁费、水电费等支出。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我镇农村公共厕所运行维护费 15.1万元，于 2024年

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15.1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镇区及农村公共厕所的日常维修、清

洁费、水电费等支出。

3.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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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镇农村公共厕所运行维护费严格按照《盐池县专

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

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

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

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镇区水冲式厕所 4个，行政村水冲式厕所

2个，旱厕 11个。

（2）质量指标：厕所正常使用率达 100%，农村公共厕所

365天开放，基本目标完成。

（3）时效指标：农村公共厕所及时运行维护。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农村公共厕所运行维护费年初

安排 15.1万元，财政下达 15.1万元，现已支付 15.1万元。其中：

农村公共厕所运行维护费 15.1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效果显著。

（2）生态效益：有效减少粪污污染物。

（3）可持续影响：公共厕所使用年限最大化。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农村公共厕所运行维护费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

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农村公共厕所运行的满意

度为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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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年我镇农村公共厕所运行维护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

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5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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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大水坑镇 2024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项目绩效自评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 号）文件要求，我单位对大

水坑镇 2024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项目进行了自查自评，现

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池县 2024年财政预算划转通知书》

（盐财预〔存量〕2024第 133号）文件要求，下达大水坑镇 2024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项目资金 20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大水坑镇 2024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20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该项目按照资金使用和支付进度要求，已全部落实到位。截

至目前实际支出 19.981619万元，主要用于保持全镇各村环境卫

生并及时整治，资金支付率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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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盐池县 2024年财政预算划转通知书》（盐财预〔存

量〕2024 第 133 号），严格执行会计核算、账务处理等制度规

范，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项目年初安排资金 20万元，项目资

金实际支出 19.981619万元，资金开支范围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

协议执行，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剩余项目

资金 0.018381万元，已上缴财政。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对辖区马坊、柳条井等 15个行政村实施人

居环境整治，重点对各村组乱堆乱放、乱棚乱圈、残垣断壁、杂

草杂物等影响村容村貌现象进行全面清理和集中整治。

（2）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

（3）时效指标：2024年任务及时完成。

（4）成本指标：概算金额 2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2）社会效益：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情况明显改善。

（3）可持续影响：农村生态效益改善可观。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居民和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

村民对该项目的满意度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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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 2024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项目未发生偏离绩

效目标。下一步，我镇将不断细化绩效目标表的指标设置。同时，

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方面的培训工作，更新业务知识、业务水平

和管理水平。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 95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下一年度项目立项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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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大水坑镇 2024年镇区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绩效自评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 号）文件要求，我单位对大

水坑镇 2024年镇区人居环境整治工程进行了自查自评，现将情

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下发《盐池县 2024年财政预算划转通知

书》（盐财预〔公共预算〕2024 第 104 号）文件要求，下达大

水坑镇 2024年镇区人居环境整治工程资金 5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大水坑镇 2024年镇区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实际到位资金 5万

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该项目按照资金使用和支付进度要求，已全部落实到位。截

至目前实际支出 5万元，主要对镇区环境卫生保持并及时整治。

资金支付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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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盐池县 2024年财政预算划转通知书》（盐财预〔公共预

算〕2024 第 104 号）文件要求，严格执行会计核算、账务处理

等制度规范，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项目年初安排资金 5万元，

项目资金实际支出 5万元，资金开支范围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协

议执行，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剩余项目资

金 0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对镇区乱搭乱建、废弃住宅，乱停乱放和

垃圾堆放等影响镇容镇貌现象进行全面清理和集中整治。

（2）质量指标：项目（工程）验收合格。

（3）时效指标：2024年任务及时完成。

（4）成本指标：概算金额 5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2）社会效益：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情况明显改善。

（3）可持续影响：农村生态效益改善可观。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居民和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

村民对该项目的满意度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大水坑镇 2024年镇区人居环境整治工程未发生偏离绩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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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下一步，我镇将不断细化绩效目标表的指标设置；同时，进

一步加强项目管理方面的培训工作，更新业务知识、业务水平和

管理水平。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 95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下一年度项目立项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4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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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2年-2023年农村改厕中补助农户资金

的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2年

-2023年农村改厕中补助农户资金年度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下达各乡镇 2022-2023年农村改厕

中补助农户资金的通知》（盐财〔农〕指标〔2024〕293号）文

件，县财政局下达我镇 2022年-2023年农村改厕中补助农户资金

13.52万元，主要用于对符合改厕补助要求的农户给予补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 年我镇 2022 年-2023 年农村改厕中补助农户资金共

13.52万元，于 2024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13.52万元，

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用于 2022 年-2023 年农村改厕中补助农户资金支

出。截至目前实际支出 11.52万元，对符合改厕补助要求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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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补贴。资金支付率 85%。

3.资金管理情况。

按照《盐池县 2023年财政预算划转通知单》〔盐财预（存

量）2023 年第 096号〕文件要求，严格执行会计核算、账务处

理等制度规范，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项目年初安排资金 13.52

万元，项目资金实际支出 11.52万元，资金开支范围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及协议执行，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

剩余项目资金 2万元，上缴财政。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严格按照要求验收，隔断改厕户 60户，黑

灰分离户 24户。

（2）质量指标：全部验收合格。

（3）时效指标：改厕任务及时完成。

（4）成本指标：2022 年-2023 年农村改厕中补助农户资金

13.52 万元，财政拨付 13.52 万元，现支付 11.52 万元。其中对

60户做隔断改厕户和 24户黑灰水分离户进行补贴。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倡导群众积极改厕，显著提升。

（2）可持续影响：持续提升厕所普及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居民和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

村民对该项目的满意度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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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2年-2023年农村改厕中补助农户资金，总体达到了绩效

目标，但资金利用率不高。下一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将积极

开展政策宣传和技术指导鼓励群众积极改厕，确保资金得到高质

高效利用。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二）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3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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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2年-2023年农村改厕中补助农户资金

（工作经费）的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2年

-2023年农村改厕中补助农户资金（工作经费）年度绩效自评情

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下达各乡镇 2022-2023年农村改厕

中补助农户资金的通知》（盐财〔农〕指标〔2024〕293号）文

件，县财政局下达我镇 2022年-2023年农村改厕中补助农户资金

（工作经费）3.44万元。主要用于农户改厕政策宣传、入户排查、

户厕验收等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我镇改厕工作经费共 3.44万元，于 2024年通过财政

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3.44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大水坑镇农户户厕改造工作相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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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截至目前实际支出 0.816万元，主要用于宣传政策和排查

需求，资金支付率 24%。

3.资金管理情况。

按照《盐池县 2023年财政预算划转通知单》〔盐财预（存

量）2023 年第 096号〕文件要求，严格执行会计核算、账务处

理等制度规范，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项目年初安排资金 3.44

万元，项目资金实际支出 0.816万元，资金开支范围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及协议执行，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

剩余项目资金 2.624万元，用于 2025年改厕工作经费。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严格按照上级部门下达的改厕任务落实。

全年改厕任务完成率达到 100%。

（2）质量指标：改厕完成，质量全部验收合格。

（3）时效指标：改厕工作及时完成。

（4）成本指标：2024年改厕工作经费年初安排 3.44万元，

财政拨付 3.44万元，现支付 0.816万元。其中用于入户排查、验

收等费用。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发挥改厕工作人员工作职能，效果显著。

（2）可持续影响：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并长期坚持。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居民和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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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对该项目的满意度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 年我镇农村改厕工作经费，总体达到了绩效目标，但

资金利用率不高。下一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将制定更完善深

入资金使用计划和方案，确保资金得到高质高效利用。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三）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89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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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费的绩

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退休人

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费的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池县 2024年财政预算划转通知书》

（盐财预〔公共预算〕2024第 070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

达我镇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费 29.29万元；主要用

于发放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费。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 年我镇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费 29.29 万

元，于 2024 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29.29 万元，资金

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退休人员胡成书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费

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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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管理情况。

2023 年我镇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费资金严格

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

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

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

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死亡退休人员(胡成书)1名。

（2）质量指标：补助发放前资料审核规范率达 100%，基本

完成目标。

（3）时效指标：退休人员胡成书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

费，资金到位按时支付。

（4）成本指标：退休人员胡成书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

费 29.29万元，财政拨付 29.29万元，现已全部支付。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2）可持续影响：长效机制。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费发放情况和整

体社会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退休家属对退休人员

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费补助工作的满意度为 98%，达到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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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 年我镇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费资金，达

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

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7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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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关于
2024年“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

修复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

“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

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三北”

工程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盐财〔建〕指标〔2024〕511

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 2024年“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

化保护修复项目 22.699 万元，主要用于大水坑镇森林抚育柠条

平茬复壮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该项目经费共计 22.699万元，于 2024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

统下达指标 22.699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辖区 3个村的森林抚育柠条平茬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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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支出。

3.资金管理情况。

该项目专项经费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

政办发〔2015〕13号）文件，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

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

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

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项目完成率 100%。我镇按照年初制定目标

实行，完成该项目经济支出。

（2）质量指标：保障生态保护和森林修复复壮、提高森林

覆盖度，我镇基本完成年初制定目标。

（3）时效指标：该项目各项工作及时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该项目年初安排 22.699 万元，财政下拨

22.699万元，现已全部支付。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带动就业效果明显

（2）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3）生态效益：保障生态保护和修复复壮、提高森林覆盖度。

（4）可持续影响：该项目提高森林质量和覆盖度，对生态

环境产生持续良好影响。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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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镇对该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

对该项目建设满意度为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该项目建设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

计划和方案，并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5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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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2023年森林质量提升补助

（森林抚育）”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3年

森林质量提升补助（森林抚育）项目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盐财〔建〕指标〔2024〕

510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 2023年森林质量提升补助（森

林抚育）项目经费 19.64万元，主要用于大水坑镇森林抚育柠条

平茬复壮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我镇 2024年森林质量提升补助（森林抚育）项目经费共计

19.64万元，于 2024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19.64万元，

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辖区 3个村的森林抚育柠条平茬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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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支出。

3.资金管理情况。

该项目专项经费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

政办发〔2015〕13号）文件，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

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

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

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项目完成率 100%。我镇按照年初制定目标

实行，完成该项目经济支出。

（2）质量指标：保障生态保护和森林修复复壮、提高森林

覆盖度，我镇基本完成年初制定目标。

（3）时效指标：该项目各项工作及时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该项目年初安排 19.64万元，财政下拨 19.64

万元，现已全部支付。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带动就业效果明显。

（2）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3）生态效益：保障生态保护和修复复壮、提高森林覆盖度。

（4）可持续影响：该项目提高森林质量和覆盖度。对生态

环境持续良好影响。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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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镇对该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

对该项目建设满意度为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该项目建设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

计划和方案，并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5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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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关于
2024年第一批“两重”项目-宁夏南部生态

保护和修复吴忠市盐池县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

第一批“两重”项目-宁夏南部生态保护和修复吴忠市盐池县项目

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 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

支出（三北工程）预算指标的通知》（盐财〔建〕指标〔2024〕

475、509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 2024年第一批“两重”项

目-宁夏南部生态保护和修复吴忠市盐池县项目经费 243.282 万

元，主要用于大水坑镇荒山造林、退化林修复、森林抚育柠条平

茬、围栏等各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我镇 2024年第一批“两重”项目-宁夏南部生态保护和修复吴

忠市盐池县项目经费共计 243.282 万元，于 2024 年通过财政一

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243.282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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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辖区 7个村的柠条种植、柠条平茬、

围栏、等修复措施各项相关支出。

3.资金管理情况。

该项目专项经费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

政办发〔2015〕13号）文件，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

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

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

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项目完成率 100%。我镇按照年初制定目标

实行，完成该项目经济支出。

（2）质量指标：保障生态保护和森林修复复壮、提高森林

覆盖度，我镇基本完成年初制定目标。

（3）时效指标：该项目各项工作及时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该项目年初安排 243.282 万元，财政下拨

243.282万元，现已全部支付。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带动就业效果明显。

（2）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3）生态效益：保障生态保护和修复复壮、提高森林覆盖度。

（4）可持续影响：该项目提高森林质量和覆盖度，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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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产生持续良好影响。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该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

对该项目建设满意度为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该项目建设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

的计划和方案，并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7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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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关于 2024年
黄河流域宁夏段生态保护国土绿化与防沙治沙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

度黄河流域宁夏段生态保护国土绿化与防沙治沙项目经费绩效

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 2023年土地指标跨省域

调剂收入安排支持乡村振兴战略黄河流域宁夏段生态保护国土

绿化与防沙治沙项目补助支出预算的通知》（盐财〔建〕指标

〔2024〕48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镇黄河流域宁夏段

生态保护国土绿化与防沙治沙项目经费 101.395万元，主要用于

大水坑镇 2024年生态保护、国土绿化、防沙治沙各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该项目经费共计 101.395 万元，于 2024 年通过财政一体化

系统下达指标 101.395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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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辖区 3个村的红梅杏、乔木种植、围

栏、浇水抚育等各项相关支出。

3.资金管理情况。

该项目专项经费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

政办发〔2015〕13号）文件，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

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

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

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项目完成率 100%。我镇按照年初制定目标

实行，完成该项目经济支出。

（2）质量指标：保障生态保护国土绿化与防沙治沙项目，

我镇基本完成年初制定目标。

（3）时效指标：该项目各项工作及时完成目标。

（4）成本指标：该项目年初安排 101.395 万元，财政下拨

101.395万元，现已全部支付。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带动就业效果明显。

（2）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3）生态效益：扩大国土绿化面积、防沙治沙，改善生态

环境。

（4）可持续影响：国土绿化对生态环境持续良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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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该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

对该项目建设满意度为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该建设项目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

的计划和方案，并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7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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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关于
宁夏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专项 2023年

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

度宁夏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专项 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

目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宁夏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

修复专项 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预算指标的通知》（盐财〔建〕

指标〔2024〕407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镇宁夏重点区

域生态保护和修复专项 2023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经费 27.92

万元，主要用于 2024年大水坑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各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我镇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专项经费共计27.92万

元，于 2024 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27.92 万元，资金

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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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辖区 6个村的荒山造林、生态保护修

复治理、政策宣传活动各项相关支出。

3.资金管理情况。

2024 年我镇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专项经费按照《盐池

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

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

按照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

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按照年初制定目标实行，完成该项目经济

支出，完成率 100%。

（2）质量指标：保障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我镇基本

完成年初制定目标。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各项工作目标。

（4）成本指标：该项目年初安排 27.92万元，财政下拨 27.92

万元，现已全部支付。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带动就业效果明显。

（2）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3）生态效益：提高森林覆盖度，改善生态环境。

（4）可持续影响：林木保护、修复促进生态环境持续良好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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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该项目专项资金开展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

对该项目建设满意度为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该建设项目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

的计划和方案，并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7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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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大水坑镇第五次经济普查两员经费的绩效

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大

水坑镇第五次经济普查两员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第五次经济普查经费的通

知》（盐财〔建〕指标〔2024〕412号）文件，县财政局下达我

镇第五次经济普查两员经费 2.235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 年我镇第五次经济普查两员经费 2.235 万元，于 2024

年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2.235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该项目按照资金使用和支付进度要求，已全部落实到位。截

至目前已支出 2.235万元，主要用于我镇第五次经济普查两员经

费，资金支付率 100%。

3.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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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镇第五次经济普查两员经费严格按照《盐池县专

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要求，

严格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

面，按照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

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对辖区 15个行政村以及 3个社区确保经费使用

高效、透明，保障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工作顺利开展，高质量完

成数据采集任务，为政策制定提供精准依据。

质量指标：经济普查符合规定要求。

时效指标：经济普查工作及时完成。

成本指标：2024 年我镇第五次经济普查两员经费年初安排

2.235万元，财政下达 2.235万元，现已支付 2.235万元。其中：

经济普查两员经费 2.235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发展。

社会效益：增加群众收入效果显著。

可持续影响：经济普查工作作用可持续发挥。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第五次经济普查两员经费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

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群众对经济普查工作的满意度为

95%，达到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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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4 年我镇第五次经济普查两员经费资金，达到了绩效目

标。下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5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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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公务用车资金的

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度

大水坑镇公务用车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4年盐池县部门预算的通

知》（盐财〔预〕指标〔2024〕00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

达我镇公务用车经费 19.57115万元，主要用于 2024年公务用车

各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我镇基公务用车经费共计 19.57115万元，于 2024年

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19.57115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用于购置公务用车红旗 H5 一辆 17.98万元，购置费及

其他费用 1.59115万元。

3.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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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镇公务用车经费按照《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

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格执行财经纪律，

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由

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

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购置车辆 1辆。

（2）质量指标：购置车辆验收合格率 100%。

（3）时效指标：我镇于 2024年 12月底前完成购置指标。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公务用车经费年初安排 19.57115

万元，财政下达 19.57115万元，现已支付 19.57115万元。其中：

购置公务用车红旗 H5 一辆 17.98 万元，购置费及其他费用

1.59115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着力提高工作效率。

（2）社会效益：稳步保障公务出行安全。

（3）生态效益：能源消耗有效减少。

（2）可持续影响：基层单位服务能力的可持续性保持长期

稳定。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公务用车资金使用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度等

各项指标进行调查，干部职工对公务用车资金使用的满意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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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2024年我镇公务用车项目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我

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并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100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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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年机关后勤运行补助经费的绩效

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的通知》（盐财发〔2025〕17号）文件要求，现就 2024年度

大水坑镇机关后勤运行补助经费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4年盐池县部门预算的通

知》（盐财〔预〕指标〔2024〕00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

达我镇机关后勤运行补助 10万元；主要用于主要用于保障单位

机关食堂，以及单位后勤各项支出。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 年我镇机关后勤运行补助 10 万元，于 2024 年通过财

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10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全部用于 2024年我镇职工干部后勤保障，主要内容保

障单位机关食堂，以及单位后勤各项支出，解决职工干部的后顾

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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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管理情况。

2024 年我镇机关后勤运行补助经费资金严格按照《盐池县

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盐政办发〔2015〕13 号）文件，严

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

照分级责任制，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财务分管领导分别审核

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机关灶用餐人数 108，确保每日按时提供

三餐。

（2）质量指标：食品安全问题发生次数为 0次。

（3）时效指标：为单位职工及时供餐。

（4）成本指标：2024年我镇机关后勤运行补助经费年初安

排 10万元，财政拨付 10万元，现已全部支付。其中机关后勤运

行成本 1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幸福感显著增强。

（2）可持续影响：为职工工作期间的日常饮食提供保障。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镇对机关后勤运行补助资金开展情况和整体社会效益及

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职工干部对机关后勤运行补助的满

意度为 94%，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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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镇机关后勤运行补助资金，达到了绩效目标。下

一步我镇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单位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7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自

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确立和

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水坑镇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17日


